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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1樓

承辦人：黃靜宣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1933

傳真：(02)22577166

電子信箱：AK566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疾字第11012095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八 (11021533875_ABY_110D2267502-01.TIF)

主旨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

力高，自本(110)年6月22日起，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

自國外入境者，無論有無症狀，於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

滿前，均須進行PCR檢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

27日肺中指字第1103700445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世界衛生組織(WHO)監測報告顯示，Delta變異株已在全

球約94個國家/地區現蹤並持續蔓延，考量該變異株之高傳

播性及對風險族群易造成重症或死亡，加上衛生福利部疾

病管制署(下稱疾管署)監測資料亦顯示，部分居家隔離者

係於隔離期滿之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採檢後陽轉為確定病

例，爰調整COVID-19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自國外入境

者，於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期間採檢策略，除原規定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「有症狀者」及經疫調風險評估匡列之接觸者，應立即採

檢外，自本年6月22日起，隔離或檢疫期滿前1日，無論有

無症狀，亦須進行PCR檢測。

三、基於新型冠狀病毒(SARS-CoV-2)至發病之潛伏期為1至14

天，為避免因過早採檢致未能及時發現病例，復考量執行

效益及防疫量能，爰可彈性調整於隔離或檢疫期滿前2日內

安排採檢，惟須確保於期滿前可取得檢驗報告。

四、另針對高級中等(含)以下學校之境外生、外籍移工、搭機

入境之我國籍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/漁工、大專校院境外

生、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新生、境外非學位生等經專案許

可入境對象，原規定於檢疫期滿後隔日採檢，為達政策一

致性，以簡化地方政府行政作業及流程，爰此類個案採檢

時間比照上開說明辦理，請督導所屬單位配合執行。

五、請協助安排旨揭對象搭乘防疫計程車前往醫療院所進行採

檢，並於外出採檢時，此部分由本府衛政、民政及警政單

位先行橫向聯繫，於外出採檢期間可忽略告警簡訊，並於

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或防疫追蹤系統之「備註」欄位

中說明「OO月OO日OO時外出進行期滿前採檢」。

六、有關旨揭新增措施之檢驗費用以健保代收代付方式支付，

請就診醫療院所依健保署本年6月17日公布「健保署因應

COVID-19之調整作為(醫事機構版本)」(第八版)辦理。另

就醫採檢所衍生之自付醫療費用(包括掛號費、部分負擔費

用)及往返醫療院所搭乘防疫計程車之交通費用，原則上比

照現行有症狀者採檢模式，由民眾自付費用方式辦理。

七、為使旨揭對象清楚明瞭並配合辦理本項措施，疾管署已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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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或自國外

入境者採檢通知單(範本)」及相關問答輯，並已放置於該

署全球資訊網首頁(https://cdc.gov.tw)「COVID-19防疫

專區」項下，請逕行瀏覽參考運用。

八、隨函檢附來函影本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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